附件4

遂宁高新区2019年债务管理情况及2020年申报计划情况的说明

一、2019年政府债务基本情况
（一）债务余额和限额情况
2019年，高新区政府债务限额19.06亿元，政府债务余额17.46亿元。债务余额控制在省政府核定的债务限额内，债务风险总体可控。  
（二）新增债券资金到位和安排情况
2019年，高新区新增政府债券资金2.04亿元，其中：新增一般债券资金0.04亿元，用于保升镇幼儿园建设项目。新增专项债券资金2亿元，用于物流港北部棚改一期项目。
（三）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1.还本情况。2019年高新区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偿还到期债务本金1.1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还本0.57万元，专项债券还本0.6万元。
2.付息情况。2019年高新区通过预算安排偿还到期债务利息5941.17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付息3867.21万元，专项债券付息2073.96万元。
二、2019年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高新区管委会设立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本地区政府性债务日常管理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财政金融局，具体负责园区债务的管理和指导工作。
（二）规范举债行为。政府及其部门唯一举债途径为发行政府债券。我区在市政府下达限额内，申请地方政府债券，并将举借债务结构、使用、偿还等情况向市财政局和市人大常委会报告。
（三）及时化解债务。按政府债务管理有关政策规定，将政府债务的举借、使用、偿还分类纳入预算收支管理。同时，园区加大土地出让力度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做好债务预警机制，确保债务风险能够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处置。
三、2020年政府债券申报、到位和安排工作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，高新区拟申报新增债券项目16个，新增债券资金需求21.45亿，拟申报再融资债券2.78亿。截至2020年5月底，高新区已成功争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4.8亿元：其中，13000万用于遂宁高新区电子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，10000万用于遂宁市高新区雁栖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25000万用于遂宁高新区高新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（一期）。2020年全年债券资金额度以财政厅实际审核下达额度为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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